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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之義務，課徵租稅固不得違反上

述意旨，惟關於個別事件課稅原因事實之有無及有關證據之證明力如

何，則屬事實認定問題，不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範圍。

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七二)台財稅字第三一二二

九號函提示所屬財稅機關，內載：「抵押權之設定登記，依民法第七百

五十八條及土地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具有絕對效力。債權人貸款與債

務人，由債務人提供不動產，向地政機關辦妥抵押權設定登記，並載明

約定利息者，稽徵機關自得依該登記資料，在抵押權塗銷登記前之年

度，依法核計利息所得，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類規定課稅，

因私人借貸非公司行號可比，其無支付利息之帳冊可稽，無法適用收付

實現之原則，當憑其登記文件作有按期收取利息之認定，當事人如主

張其未收取利息者，應就其事實負舉證責任，所提出之證據，必須具體

且合於一般經驗法則，如僅由債務人私人出具之證明，要不得採認」

等語，縱有未盡妥洽之處，惟係對於稽徵機關本身就課稅原因事實之

認定方法所為之指示，既非不許當事人提出反證，法院於審判案件時，

仍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判斷事實之真偽，並不受其

拘束，尚難謂已侵害人民權利，自不牴觸憲法第十五條、第十九條之規

定。

釋字第二一八號解釋（76.8.14.）

【解釋文】

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憲法第十九條定有明文。國家依法課

徵所得稅時，納稅義務人應自行申報，並提示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

文據，以便稽徵機關查核。凡未自行申報或提示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

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此項推計核定方法，

與憲法首開規定之本旨並不牴觸。惟依此項推計核定方法估計所得額

時，應力求客觀、合理，使與納稅義務人之實際所得相當，以維租稅公

平原則。至於個人出售房屋，未能提出交易時實際成交價格及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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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際成本之證明文件者。財政部於六十七年四月七日所發胎臺財稅

字第三二二五二號及於六十九年五月二日所發抬臺財稅字第三三五二

三號等函釋示：「一律以出售年度房屋評定價格之百分之二十計算財

產交易所得」，不問年度、地區、經濟情況如何不同，概按房屋評定價

格，以固定不變之百分比，推計納稅義務人之所得額自難切近實際，有

失公平合理，且與所得稅法所定推計核定之意旨未盡相符，應自本解釋

公布之日起六個月內停止適用。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國家依據所得

稅法課徵所得稅時，無論為個人綜合所得稅或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

義務人均應在法定期限內填具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自行申報，並提示各

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以便稽徵機關於接到結算申報書後，調查

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凡未在法定期限內填具結算申報書自行申

報或於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未提示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

文據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所得

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前段、第七十六條第一項、第七十九條第一項、

第八十條第一項及第八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甚明。此項推計核定所得額

之方法，與憲法首開規定之本旨並不牴觸。惟依推計核定之方法，估計

納稅義務人之所得額時，仍應本經驗法則，力求客觀、合理，使與納稅

義務人之實際所得額相當，以維租稅公平原則。至於個人出售房屋，未

能提示交易時實際成交價格及原始取得之實際成本之證明文件，致難

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第一目計算所得額者，財政部於六十

七年四月七日所發胎台財稅字第三二二五二號及於六十九年五月二日所

發抬台財稅字第三三五二三號等函釋示：「一律以出售年度房屋評定價

格之百分之二十計算財產交易所得」，此時既不以發見個別課稅事實真

相為目的，而又不問年度、地區、經濟情況如何不同，概按房屋評定價

格，以固定不變之百分比，推計納稅義務人之所得額，自難切近實際，

有失公平合理，且與所得稅法所定推計核定之意旨未盡相符，應自本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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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公布之日起六個月內停止適用。

台灣省稅務局於六十七年二月三日所發胎稅一字第五九六號函，已

為上開財政部函所涵蓋，無庸另行解釋，併予敘明。

釋字第二一九號解釋（76.9.25.）

【解釋文】

財政部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十六日修正發布之海關管理貨櫃辦

法，其第十六條係依關稅法第三十條盛裝貨物用之容器進口後在限期內

復運出口者免徵關稅，及同法第四條貨物之持有人為納稅義務人之意

旨而訂定。此種貨櫃如未於限期內復運出口，則向該貨櫃本身進口當時

為其持有人之運送人或其代理人課徵關稅，與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

主義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按自國外進口特別設計，且裝備有供一種或多種運輸方式運送之

貨櫃，應徵百分之三十之關稅，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八月三十日修正公布

之海關進口稅則第八六○八號定有明文（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一月十六日

修正之海關進口稅則已定為免稅）。貨櫃為盛裝貨物用之容器而與船舶

分離進口時，已非船舶設備，如依進口當時海關進口稅則規定，應納關

稅者，必須於進口後六個月內或於財政部核定之日期前，復運出口，始

得免徵關稅；又關稅納稅義務人為收貨人、提貨單或貨物之持有人，關

稅法第三十條第四條亦分別規定甚明。財政部於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月

十六日修正發布海關管理貨櫃辦法，其第十六條有關貨櫃進口須由其運

送人或其代理人向海關簽具貨櫃常年保結，保證於進口後六個月內或

海關核定之日期前退運出口，逾期應由運送人或其代理人於三個月內繳

納其進口稅捐之規定，係依據上開關稅法第三十條及同法第四條之意

旨而訂定，與國際貨櫃報關慣例一致。此種貨櫃如未於限期內復運出口

者，則向該貨櫃本身進口當時為其持有人之運送人或其代理人課徵關

稅，與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並無抵觸，至財政部七十二年一月七

釋字第二一九號解釋




